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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职责

	部门名称（盖章）:株洲县农业局
	

	序号
	主要职责
	具体工作事项
	联系

方式
	备注
	

	1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组织拟订全县农业生产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组织拟订全县农业生产中长期发展规划、项目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27627119
	　

　
	

	
	
	
	27611816
	
	

	
	
	组织农业法律法规的实施；承担农业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培训工作；承担由农业局负责的行政审批、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的工作。
	27628211
	　
	

	2
	引导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农业资源合理配置和农产品质量的改善，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指导农业教育和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负责新技术、新品种、新农药、新化肥的引进、示范和推广工作；指导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拟订农业产业化发展及经营规划；拟订全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及实施意见。
	27611816
	　
	

	
	
	承担指导和管理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人才引进交流工作。
	
	
	

	
	
	引导农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及农产品品质的改善。
	27627133
	　
	

	
	
	承担农业信息采集、整理和提供信息服务的工作；承担农业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及信息发布工作。
	
	
	

	
	
	指导农产品电子商务工作。
	
	
	

	
	
	承担指导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的工作；承担拟订农业技术推广计划和培训方案的工作。
	13762379818　
	　
	

	
	
	承担管理和实施农业丰收计划的工作。
	
	
	

	
	
	承担组织拟订全县经济作物的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的工作。
	27627127
	　
	

	
	
	承担组织协调经济作物发展项目的实施和管理工作；承担组织全县经济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
	
	
	

	
	
	承担农业技术引进、成果转化和推广工作; 承担管理农业科技成果的工作。
	27627126
	　
	

	
	
	承担组织农民从业技能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
	
	
	

	
	
	承担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3
	负责对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和使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转基因生物安全等进行监督管理；拟订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及重大农业生物灾害的应急预案；负责农业有害生物的监测、控制、消灭和农作物检疫工作；负责监督管理农产品质量安全并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负责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三品一标”)的认证、监管和开发工作
	承担拟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承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有关工作
	27672102
	　
	

	
	
	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
	
	
	

	
	
	承担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监管和开发工作。
	27627133
	
	

	
	
	拟订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
	
	
	

	
	
	承担培育、保护和发展农产品品牌工作。
	
	
	

	
	
	承担指导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配合查处农业环境污染事故。
	
	
	

	
	
	承担农药产品质量监督抽检、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农药安全事件处理、高毒农药专项整治等工作。
	27628211


	
	

	
	
	承担全县农业投入品、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执法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农业行政执法工作。
	
	
	

	
	
	承担拟订全县农作物种子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的工作；承担组织开展全县农作物新品种展示与示范的工作。
	
	　
	

	
	
	承担种子生产、经营质量的监督管理工作。
	
	
	

	
	
	承担外来入侵生物防控及农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工作。
	27698579
	　
	

	
	
	承担病虫草鼠害的普查、监测及预测预报的工作；组织并指导全县开展大面积农作物防控工作。
	
	
	

	
	
	承担农作物水生植物的检疫审批、签证，农业植物疫情监测、普查、封锁、控制和消灭等工作。
	
	
	

	
	
	承担全县植保新技术、新农药、新药械的试验示范及推广应用的工作。
	
	
	

	4
	负责农业产业化和休闲农业发展的指导，协调服务工作；负责乡镇企业统计工作
	承担指导和管理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工作。
	27611816
	　
	

	
	
	
	
	
	

	
	
	承担农业产业化项目、资金的扶助和监管工作。
	
	
	

	
	
	承担全县乡镇企业职业技能鉴定、“蓝色证书”培训和人才引进交流工作。
	
	
	

	
	
	拟订全县休闲农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提出扶持休闲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承担休闲农业项目、资金扶持和监管工作。
	
	
	

	
	
	承担组织休闲农业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
	
	
	

	5
	组织实施“菜篮子”工程，负责蔬菜基地建设和保护工作，参与商品蔬菜专业批发市场建设发展规划和布局
	承担拟订蔬菜生产、科研和加工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的工作。
	27627136
	　
	

	
	
	
	
	
	

	
	
	承担蔬菜基地的开发建设和保护工作；承担蔬菜科技的开发、引进、推广及人员培训工作。
	
	
	

	
	
	承担组织实施蔬菜项目的工作。
	
	
	

	6
	负责全县粮食安全工作。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粮食安全的政策和法规，落实有关惠农政策；拟订粮食生产责任制
	研究拟订全县粮食生产发展规划、计划并组织实施；提出全县粮食生产结构调整、区域布局、耕作制度改革等意见和措施组织；拟订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的发展规划和扶持计划。
	27627125
	　
	

	
	
	协调粮食生产重大项目的实施、管理和具体各项有关惠农政策的执行。
	
	
	

	
	
	负责组织粮食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
	
	
	

	
	
	负责粮食生产工作的检查、督查和先进表彰。
	
	
	

	7
	负责全县土壤资源及肥力动态的调查研究、土壤改良、新农田开垦建设和耕地质量管理的有关工作
	承担全县耕地质量的监督管理和保护工作。
	27628532
	

	
	
	承担指导土壤改良，补充耕地中、低产田改造的工作。
	
	

	
	
	承担土肥新技术推广工作。
	
	

	8
	负责全县农业项目资金的申报和管理；会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政府扶持乡镇企业及农业产业化发展资金
	承担重大农业建设项目的申报和管理工作。
	27627119        27611816
	　
	

	
	
	负责协调相关部门监督管理政府扶持农业及农业产业化发展资金。
	
	
	

	
	
	承担全县农业经济统计工作。
	
	
	

	9
	研究提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建议；指导农科教结合、科技兴农工作；参与农村招商引资工作
	研究提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27611816
	　



	
	
	指导农科教结合、科技兴农工作。
	27627126
	

	
	
	参与农业招商引资工作。
	27611816
	

	10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农业、农村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负责全县农业、农村工作综合、协调、组织研究农业、农村发展和改革中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并提出全县农业农村工作的发展战略、政策性建议；监督检查农村政策执行情况
	组织拟定全县农业生产中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
	27625445
	

	
	
	负责全县农业、农村的综合、协调，组织全县的农业农村工作会议。
	27625445
	

	
	
	组织研究农业、农村发展和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开展调研，提出政策建议。
	27625445
	

	
	
	贯彻执行和宣传国家有关农业、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并指导乡、村贯彻执行。
	27625445
	

	
	
	研究并提出全县农业农村工作的发展战略、政策意见。
	27625445
	

	
	
	调研、督促、检查农业农村政策执行情况，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
	27625445
	

	11
	监测、统计、综合、发布“三农”工作动态与信息，负责农业农村信息体系建设，指导农业信息服务。
	监测、统计、综合、发布“三农”工作动态与信息。
	27625445
	

	
	
	负责农业农村信息体系建设，指导农业信息服务，加强农业农村信息网站建设。
	27625445
	

	12
	负责研究提出全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建议；规划、组织、指导全县新农村建设工作，参与农村全面小康建设。
	负责研究提出全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建议，制定新农村建设规划。
	18974160626
	

	
	
	组织、指导推进新农村示范村、美丽乡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新农村建设工作。
	18974160626
	

	
	
	参与农村全面小康建设。
	18974160626
	

	13
	负责研究提出全县县域经济发展政策与规划的建议，并组织考核。
	负责研究提出全县县域经济发展政策与规划的建议，并组织考核。
	18974160626
	

	14
	研究提出农村产业化开发的政策建议，协调科技兴农；参与农业招商引资、农业产业化基地及其龙头企业建设、抓好农村城镇化建设和农业示范点工作。
	研究提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27627135
	

	
	
	指导农科教结合、科技兴农工作。
	27627135
	

	
	
	参与农业招商引资工作。
	27627135
	

	
	
	抓好农村城镇化建设和农业示范点的工作。
	27627135
	

	15
	拟订全县农村能源建设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农村能源开发、利用和节能工作。
	拟订全县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27627130
	

	
	
	组织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节能和技术推广。
	27627130
	

	
	
	负责农村能源综合开发与利用技术的试点示范及推广工作，负责组织农村能源行业技术培训。
	27627130
	

	16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基层政权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负责组织农民体育运动农业劳动模范的评选和管理工作。
	配合基层做好党建工作、农村党风廉政建设。
	27625397
	

	
	
	负责农业劳动模范评选和管理工作。
	27625397
	

	
	
	负责组织农民体育运动。


	27625397
	

	17
	负责全县扶贫开发、农民素质教育工作。
	负责督促协调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发展及进行产业帮扶合作社的帮扶。产业扶贫奖励资金的管理使用。
	27627135
	

	
	
	配合扶贫办进行产业扶贫各项工作
	27627135
	

	
	
	负责全县农科教、农业广播电视教育和农民素质教育工作, 抓好东塘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工作。
	27627135
	

	18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农业机械化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全县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并组织实施;研究制定全县农业机械化管理制度、规程、作业与服务规范并组织实施。
	①负责拟订农业机械化发展中长期规划、承担年度计划的编制、评估工作；②参与拟订农机行业价格、税收、信贷和财政补贴政策并实施与监督。
	27618133、27679997、27615271
	　

	
	
	研究制定全县农业机械管理制度、规程。
	27618133、 27615271
	

	
	
	负责制定作业与服务规范并组织实施。
	27618133、 27615271
	　

	19
	负责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和应用；指导全县农机、畜牧渔业机械、植保机械产业结构调整
	①贯彻国家农机化产业政策，研究我县农机化产业政策建议，引导农机、畜牧渔业机械、植保机械产业机构调整；②参与拟订有关农业机械化科技政策；③负责重大农业机械化科研和技术推广项目的组织实施；④指导农机行业职业技能的开发；⑤负责研究、开发和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新机具、新技术。
	27689155、27615271
	　

	20
	负责农业机械补贴政策的组织实施和补贴专项资金的审批。
	负责农业机械补贴政策的组织实施和补贴专项资金的审批，并监督补贴政策的落实。
	27689155、27615271
	　

	21
	负责全县农业机械的安全监理和安全技术检验工作；负责农业机械驾驶证、操作证、行驶证的核发；负责农田、场院以及乡以下道路等农机事故的调查处理；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农业机械道路交通管理工作
	负责全县农业机械的安全监理和安全技术检验工作。
	27628897
	　

	
	
	①负责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及驾驶员牌证核发；②承担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的核发工作。
	27628897、27615271
	　

	
	
	负责农田、场院以及乡以下道路等农机事故的调查处理；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农业机械道路交通管理工作
	27628897
	　

	22
	负责全县农机行业职业技术技能鉴定工作；监督、指导全县农业机械培训机构
	①参与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的开发与培训；②负责农机驾驶人员的教育、培训、考试等工作。
	27615271
	　

	23
	指导全县农业机械基层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全市农业机械化信息网络建设；组织和协调农业机械的跨区作业；负责组织农业机械投入抗灾工作
	①组织实施农机服务化体系建设，规范农机服务市场；②组织协调农业机械化生产和农机抗灾救灾；③负责拟定农机经营服务规划、质量标准，并监督实施；④组织、指导农机化试点工作；⑤指导农业机械使用、维修管理和拟订维修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
	27615271
	　

	24
	负责全县农业机械各类经济指标的统计工作
	负责全县农业机械各类经济指标的统计工作。研究分析全县农机发展形势，协调农机经济社会的重大问题，实施农机基层体系建设情况监督检查。
	27615271
	　

	25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畜牧、兽医、水产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全县畜牧、兽医、渔业、饲料工业和农垦农场发展规划，中长期产业化和科技发展规划
	监督养殖业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开展相关法制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负责有关畜牧、兽医、渔业、饲料工业行政复议工作、受理及回复机关行政审批事项等工作
	27678057
	　

	
	
	拟订畜牧业发展规划；承担畜牧业生产形势和市场动态的调查分析
	27678288
	　

	
	
	拟订渔业发展规划
	27678056
	　

	
	
	拟订全县动物疫病防治体系建设规划，负责全县兽医的培训和管理
	27619191
	　

	
	
	保障动物性食品安全，拟订我县饲料工业发展规划
	27623344
	　

	26
	预测并发布全县畜牧业、渔业、饲料工业和农垦产品供求情况等经济信息
	进行行业统计和有关经济信息的收集，组织新闻宣传和调查研究，预测并发布全县畜牧业、渔业、饲料工业和农垦产品供求情况等经济信息
	27618333
	　

	27
	指导畜牧、兽医、水产、饲料、农垦农场技术推广体系建设
	拟订畜牧业品种改良、结构调整、区域布局、产品加工的措施；负责畜禽良种引进、繁殖和新技术的推广；承办畜牧、农垦科研和技术项目的审核、申报工作；组织畜牧业科研成果审查、申报工作
	27678288
	　

	
	
	负责畜牧兽医水产、饲料科技成果、畜牧兽医水产技术的推广工作；组织畜牧兽医水产科技项目攻关、养殖试验、示范、培训和推广
	27616038
	　

	28
	监督管理全县种畜禽、水产种苗、牧草种子的质量监测和鉴定
	负责种畜禽监督管理和地方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工作，承担牧草种子的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27678288
	　

	
	
	负责全县动物疫病和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的检测和动物疫情疫病的监测
	27616038
	　

	29
	负责兽药、兽医医疗器械、饲料、饲料添加剂的质量监测和鉴定及行业监管
	开展全县动物及动物产品兽药残留的监管工作及对全县兽药生产经营企业进行监督管理，负责兽药经营许可证的审批发放
	27623344
	　

	
	
	负责全县饲料兽药的监督管理，负责组织饲料兽药生产和经营企业的产品检验工作
	27623344
	　

	30
	监督管理全县畜禽、水产种质资源、草地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承担种畜禽监督管理和地方畜禽品种资源保护、畜禽饲料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负责全县草地资源的保护、牧草基地建设、牧草资源开发利用工作
	27678288
	　

	
	
	负责水产良种的引进、水产种苗的监督管理，组织全县水产品种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工作
	27678056
	　

	31
	负责渔政管理工作
	负责渔政管理工作，监督管理湘渌两江渔业秩序，查处渔业水域的水质污染事故，协调解决渔业船舶交通事故
	27678056
	　

	
	
	指导水域滩涂养殖证的审批发放
	27678288
	　

	
	
	负责维护江河渔业秩序、保护增殖渔业资源和渔业水域环境，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渔船渔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27678056
	　

	32
	负责全县动物防疫、动物检疫监督管理；负责动物疫情发布并组织实施动物疫病的控制与扑灭
	负责基层站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工作，依法查处动物卫生违法违规行为；
	27678057
	　

	
	
	负责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审批和发放工作
	27619191
	　

	
	
	负责报告全县动物疫病疫情，实施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扑灭及动物产品的检疫管理等工作
	27619191
	　

	33
	负责兽医医政、药政和动物生产环节产品安全的监督管理
	承担畜牧业和渔业质量、技术标准的执行工作并实施监督，组织畜牧业、渔业产品的质量认证
	27623344
	　

	
	
	组织畜禽、水产品安全监测和畜牧业生产资料市场打假整治工作；负责全县动物及动物产品兽药残留的监管执法工作
	27623344
	　

	
	
	负责全县兽药生产经营的监督管理，组织查处违法生产经营饲料兽药案件
	27678057
	　

	34
	负责全县官方兽医、执业兽医、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管理
	承担官方兽医、执业兽医及其他兽医人员的培训、考核、资格认定及动物诊疗许可证的审核核发和管理工作，承担动物诊疗事故的仲裁和调处
	27619191
	　

	35
	负责全县畜牧、兽医、渔业、农垦农场专项资金的管理和重大项目的审核、申报
	负责全县畜牧、兽医、渔业、农垦农场专项资金的管理和重大项目的审核、申报工作
	27678055
	　

	36
	生猪定点屠宰的监督管理
	承担县生猪定点屠宰市场整顿管理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组织开展肉品市场整治专项行动，牵头屠宰联合执法、依法打击私屠滥宰场（点）等工作；承担对乡镇定点屠宰场的指导、监督管理工作
	27678057
	　

	37
	指导全县农村土地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管理及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等工作
	宣传贯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政策，拟订全县土地承包经营工作的制度、办法和措施
	27619393
	

	
	
	对乡镇土地承包、土地流转及合同管理工作进行指导
	
	

	
	
	监督全县土地流转行为 
	
	

	
	
	负责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日常工作，指导乡镇开展土地纠纷调解工作
	
	

	38
	宣传贯彻党和国家减负惠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减负工作相关文件，指导和监督减轻农民负担工作
	负责涉农收费文件的审核、备案工作
	27619393
	

	
	
	会同有关部门检查监督惠农政策落实和涉农收费等情况
	
	

	
	
	指导、监督村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
	
	

	
	
	参与查处加重农民负担和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重大案（事）件
	
	

	39
	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设和发展
	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制度建设和内设机构建设；监督合作社的运行情况
	27276956
	

	
	
	负责省、市级示范合作社的申报工作；指导合作社开展示范建设
	
	

	40
	指导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财务清理和公开；指导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提供审计服务
	指导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财务清理和公开及集体“三资”管理工作
	27276956
	

	
	
	提供审计服务；负责全县农村经济统计工作
	
	


二、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

	序号
	管理事项
	相关

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案例

	1
	食品安全监督
	县农业局
	负责食品添加剂、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监督管理,对市场上销售的农产品进行监督检查。
	《国务院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18号）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湘政办[2013]57号）
	食品药品部门在对市场内食用农产品进行质量抽检时，发现某经营户经营的蔬菜存在农药残留，食品药品部门对不合格蔬菜作出处理后，同时向农业部门通报此信息，农业部门立即通过追溯机制，找到不合格蔬菜生产地，并加强监管与抽检，防止不合格蔬菜流入市场。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负责实施和监督食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负责食用农产品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后的监督管理；负责食品包装材料、容器、食品生产经营工具等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的监督管理。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负责评估食品安全风险和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指导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工作；会同县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制定、实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
	
	

	
	
	县经济科技信息化局
	负责食品工业行业管理，推进食品信用体系建设。
	
	

	
	
	县商务和粮食局
	负责制定促进餐饮服务和酒类流通发展规划和政策。
	
	

	
	
	县公安局
	负责组织指导食品犯罪案件侦查工作 
	
	

	2
	粮食质量安全监管
	农业局
	粮食质量安全监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县商务和粮食局
	负责粮食（含食用油）收购、储存、运输环节和政策性用粮购销活动中的粮食质量安全和原粮卫生的监管
	
	

	3
	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治
	县农业局
	负责动物间人畜共患传染病疫情及相关信息的监测、报告和分析，及时处置动物疫情。
	《传染病防治法》、《卫生部农业部关于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治合作机制》（卫疾控发[2005]383号）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负责人间传染病疫情监测、分析报告和应急处置，及时向相关部门通报疫情信息。
	
	

	4
	基本农田保护管理
	县农业局
	负责耕地和基本农田质量建设、保护、监测和管理
	国务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县国土资源局
	负责耕地和基本农田的数量保护和用途管制
	
	

	
	
	县水利局
	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协作相互配合，共同做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
	
	

	
	
	县林业局
	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协作相互配合，共同做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
	
	

	
	
	县环境保护局
	对基本农田环境污染进行监测和评价，并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环境变化趋势
	
	

	
	
	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协作相互配合，共同做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
	
	

	
	
	县交通运输局
	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协作相互配合，共同做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
	
	

	5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管理指导和服务
	县农业局
	制定并指导各地执行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政策，开展县级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创建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9条
	县农业局负责涉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项目申报、大学生创业情况申报，县财政局负责协助审核项目、发放项目资金、开展绩效评价等工作；地税局负责指导各地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县人社局负责对申报从事现代农业补助资金的大学生学历等资格进行确认审核。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保管从事现代农业大学生档案
	
	

	6
	湿
地
保
护
	农业局
	负责农田、水塘等湿地保护相关工作，做好湿地保护宣传、湿地环境监测工作，配合做好湿地资源普查等湿地保护相关工作
	《湖南省湿地保护条例》
	湿地分为一般湿地和重要湿地。重要湿地包括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和省重要湿地。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农（渔）业、水利、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行政主管部门，对本县湿地资源进行普查，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一般湿地和县重要湿地标准，提出一般湿地和县重要湿地名录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

	
	
	林业局
	主管湿地保护工作，负责湿地保护的组织、协调和监督
	
	

	
	
	水利局
	开展河流、水库等湿地保护宣传、环境监测等工作，配合做好湿地资源普查等湿地保护相关工作
	
	

	
	
	国土局
	负责湿地征占用审批。做好湿地保护宣传工作，配合做好湿地资源普查等湿地保护相关工作
	
	

	
	
	环保局
	负责湿地环境保护相关工作。做好湿地保护宣传、湿地环境监测工作，配合做好湿地资源普查等湿地保护相关工作
	
	

	7
	建立县级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信息共享机制和核对平台
	县农业局
	负责提供各种惠农补贴、种植、养殖等信息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2012〕45号）；

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湘政发〔2013〕35号）；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的意见》（湘政办发〔2013〕58号）；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株洲市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办法（试行）>的通知》(株政办发〔2012〕6号
	

	
	
	县公安局
	负责提供户籍、车辆等信息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负责提供医疗、新农合补助等信息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负责提供就业失业登记、缴纳和领取社会保险等信息
	
	

	
	
	县房产管理局
	房产拥有、房产交易和房屋出租的情况
	
	

	
	
	县国土资源局
	负责提供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登记等信息
	
	

	
	
	县林业局
	负责提供各种林地补贴等信息
	
	

	
	
	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负责提供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登记等信息
	
	

	
	
	县统计局
	负责提供相关统计数据
	
	

	8
	无
证
无
照
经
营
监
督
管
理
	县农业局
	负责查处未经许可而从事主要农作物商品种籽生产经营、兽药生产经营、种畜禽生产经营、动物诊疗、销售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目录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的行为。
	《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国务院令第370号)                             
	甲公司从事回收拆解、处置电子废物经营活动，持续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给周边带来了环境污染和安全隐患。工商和环保两部门协商，根据“谁发证，谁查处”的原则，由环保部门对甲公司进行查处，责令停业整顿，并要求甲公司进行相应的改造施工，改造后的甲公司获得了环评报告，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营业执照，实现了证照齐全的合法经营。

	
	
	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无须取得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即可办理营业执照而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应当取得而未依法取得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和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按照以下情形查处：属后置许可情形，未办理营业执照和有关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最先发现无证无照经营行为的其他许可部门负责查处；已取得营业执照而未取得有关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的，由许可部门为主负责查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配合。属前置许可情形，未办理前置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前置许可部门为主负责依法处理；已取得前置许可证或批准文件而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主负责查处，前置许可部门予以配合。法律、法规对有关专门事项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的查处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负责查处未经许可而从事工业产品、计量器具制造等特种设备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的制造、安装、履行以及压力管道元件制造和气瓶充装的生产经营行为。

	
	

	
	
	县环境保护局
	负责查处未经许可而从事涉及环境保护的行为。
	
	

	
	
	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负责查处未经许可而从事危险化学品的经营、储存行为。
	
	

	
	
	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和旅游局
	负责查处未经许可而经营娱乐场所以及图书、音像制品、出版、印刷、发行及其他行为。
	
	

	
	
	县消防大队
	负责查处未经许可从事爆破器材、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以及未经许可投入经营的特种行业、娱乐服务场所经营行为
	
	

	
	
	县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
	负责查处在城市道路、广场等室外公共场所占道经营行为。
	
	

	
	
	县烟草专卖局
	负责查处未经许可而从事烟草买卖的经营行为。
	
	

	
	
	县国土资源局
	负责查处未经许可而从事非法采矿的行为。
	
	

	
	
	县交通运输局
	负责查处未经许可而从事道路、水路运输、汽车修理的经营行为
	
	

	
	
	民政局
	负责查处未经许可而从事丧葬经营活动的行为。
	
	

	
	
	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负责查处未经许可而从事房地产开发和建筑施工等行为以及未经许可而擅自改变建筑物使用性质的行为。
	
	

	
	
	其他相关部门
	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查处应当取得而未经取得许可证(批准文件)，而擅自从事经营的无证经营行为；已被依法吊销许可证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按规定重新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
	
	

	9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
	农业局
	对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实施监督管理。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实验研究管理办法》（国食药监安〔2005〕529号）；《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邮寄管理办法》（国食药监安〔2005〕498号）；《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生产管理办法》（国食药监安〔2005〕528号）；《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邮寄管理办法》（国食药监安[2005]498号）；《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经营管理办法》（国食药监安[2005]527号）
	某医疗机构需要使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应当经卫生主管部门批准，取得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医疗机构应当凭印鉴卡向本省内经过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定点批发企业购买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某医疗机构如果发生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被盗、被抢、丢失或者其他流入非法渠道的情形的，案发单位应当立即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同时报告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医疗机构发生上述情形的，还应当报告其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接到报告、举报，或者有证据证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流入非法渠道时，应当及时开展调查，并可以对相关单位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负责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使用许可以及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安全管理。
	
	

	
	
	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负责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经营环节的监管。
	
	

	
	
	县公安局
	负责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流入非法渠道的行为进行查处。


	
	

	10
	全县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农业局
	农业局、林业局在各自领域管理、保护植物新品种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等
	对于侵犯专利权、假冒专利等行为，由知识产权局进行处理；对于侵犯商标权的行为，由工商局负责处理，对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由文广新局负责处理

	
	
	林业局
	农业局、林业局在各自领域管理、保护植物新品种权。
	
	

	
	
	县经济科技信息化局
	县科技局依法组织协调专利保护工作，开展专利行政执法与监督。
	
	

	
	
	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和旅游局
	文广新局组织、指导著作权纠纷调解、组织、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组织查处有重大影响的著作权侵权盗版案件。
	
	

	
	
	公安局
	县公安局负责知识产权保护行政刑事衔接。
	
	

	
	
	县商务和粮食局
	县商务和粮食局牵头展会知识产权保护。
	
	

	
	
	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工商局组织实施商标监督管理工作，依法保护商标专用权和查处商标侵权行为。
	
	

	11
	肥
料
管
理
	农业局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肥料监督管理工作，承担肥料使用指导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2.《肥料登记管理办法》（农业部32号令第7条）
	乙公司是一家农资批发龙头企业，肥料批发销售是其主营业务之一。每年春耕备耕期间，当地农业、质监等部门加强肥料质量监管，几乎每个部门都要到该公司抽检好几种产品，有些甚至是同一产品同一批次，企业意见很大。针对这一情况，县农业局、质监局等部门加强协调，明确肥料质量日常抽查以农业部门为主、各部门积极配合，必要时开展联合执法的监管模式，为克服多头执法、执法扰民等问题积累了经验。

	
	
	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负责肥料产品质量标准备案对流通领域的肥料产品质量的监管
	
	

	12
	不动产登记
	县农村经济管理服务站
	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及有关合同管理、流转规范，调处合同纠纷，协同调处权属纠纷等工作。五年过渡期内，县农村经济管理服务站会同县国土资源局等部门负责指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统一登记。过渡期后，改由县国土资源局负责指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工作。
	
	

	
	
	县国土资源局
	负责全县土地登记、房屋登记、林地登记等不动产登记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制订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制订不动产权属争议的调处政策；推进不动产登记信息基础平台建设，指导监督不动产登记信息的保护和利用。
	
	

	
	
	县房产管理局
	负责制订并执行房屋交易政策，配合做好原有房产登记系统和登记资料的清理移交；协调县国土资源局指导房屋登记工作。
	
	

	
	
	县林业局
	负责全县林地、林权管理，承担全县国有林场森林资源资产产权变动的审查；组织编制全县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并监督实施。依法承担应由省、市政府批准的林地征用、占用的审核工作，指导林地林木承包经营及有关合同管理、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监督管理林权流转交易，调处合同纠纷，协同调处权属纠纷等。协同县国土资源局指导林权登记等工作。
	
	

	13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
	县农业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主管部门负责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和服务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环保部门负责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进行统一监督管理。牵头对畜禽养殖进行区域划分（适养区、限养区、禁养区）。农业部门负责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和服务。如养殖粪便利用制作有机肥或沼气等等。 

	
	
	县环境保护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督管理
	
	

	14
	野生动物管理
	县农业局
	负责或指导水生野生动物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张某申请驯养繁殖CITES附录Ⅱ物种钻纹龟（Malaclemys terrapin
），由于该物种既有陆生生境，也有水生生境，且为外来物种，不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之列，因而无法明确该物种为陆生野生动物还是水生野生动物，无法确定其主管部门。类似的物种还有两栖类和部分爬行类物种

	
	
	县林业局
	负责或指导陆生野生动物管理
	
	

	89
	陆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经营利用管理
	县林业局
	指导认定陆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经营利用，负责接受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的书面申请并报请省林业厅核发《陆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并依法进行管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赵某等人决定成立河麂驯养繁殖场。县林业局接受申请人的书面申请，并报请省林业厅核发《陆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并依法进行管理。随后工商部门对驯养繁殖场予以登记注册。2、李某要经营利用虎纹蛙300只，林业部门对他的经营利用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同意其经营利用后，李某再向畜牧部门申请办理动物检疫证明。但是虎纹蛙没有相关的检疫标准，农业部门无法开据相关检疫证明。而关于野生动物检疫标准的制定，法律没有明确是由农业部门还是由林业部门制定，一直没有相关的标准出台。

	
	
	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负责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经营利用单位的登记注册并依法实施监管
	
	

	
	
	县农业局
	指导对经营利用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开展检疫 
	
	

	15
	拖拉机安全管理
	农业局
	拖拉机牌证核发、年度检验、驾驶许可考试与定期审验；负责农田、场院以及乡以下道路等农机事故的调查处理；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农业机械道路交通管理等源头管理由农业（农机）部门负责，并定期向公安交警部门通报拖拉机登记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对上道路行驶的拖拉机，由农业（农业机械）主管部门行使本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管理职权。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二条。3、《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63号）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4、《湖南省农业机械化管理条例》
	拖拉机安全管理

	
	
	公安交警
部门
	上道路行驶的拖拉机的安全秩序管理和事故处理由公安交警部门负责，并向农业（农机）部门通报拖拉机违章信息
	
	

	16
	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审批发放
	农业局
	农机局设立审批员，审批员对补贴受理点上报的申请补贴人提供的资料及机具核查和复核结果等进行合规性审查，在网上逐个实时审批。对资料齐全真实无误、机具核查通过且公示无异议的，予以审批通过、签字。出具结算文件报送县财政局。
	株县发农机【2015】8号《株洲县2015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
	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审批发放

	
	
	财政局
	县财政局应及时审核，公示期满无异议的予以审核通过，并将补贴资金通过惠农补贴“一卡通”发放到卡（户）或通过国库集中支付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账户。补贴资金争取每月发放一次，当月农机主管部门未通过审批，或财政部门未通过审核发放补贴的，转下月发放。
	
	


三、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一）对行政审批事项受委托机关的监督
	一、监督检查对象
	无

	二、监督检查内容
	无

	 三．监督检查方式
	无

	 四、监督检查程序
	无

	 五、监督检查措施
	无

	 六、监督检查处理
	无


（2） 对属地管理的行政执法职权的监督检查

	一、监督检查对象
	无

	二、监督检查内容
	无

	三、监督检查方式
	无

	四、监督检查程序
	

	五、监督检查措施
	无

	六、监督检查处理
	


（3） 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

	一、主要内容
	对法律、法规和规章中规定的违法行为的种类、情节、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从轻、减轻、从重处罚等情形进行细化，并归纳、分类；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选择或并用行政处罚种类的，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情节、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和违法当事人主观过错、消除违法行为后果或影响等因素，确定适用该行政处罚种类的具体标准及单处、并处的行政处罚的标准；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处罚有自由裁量幅度的，根据上述因素，细化具体的行政处罚幅度；对法律、法规、规章没有规定行政处罚罚款的裁量阶次和幅度的，可以按照比例原则匡算出相对科学、合理的裁量阶次和罚款幅度，但均不得超过法定罚款限度。

	二、标准规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省政府令第244号）、湖南省农业厅《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定的通知》湘农业发[2012]75号、《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和《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作为农业系统行政处罚裁量的标准规范。

	三、有关措施
	（一）县农业局对本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并对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范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修改和废止以及经济形势、社会情形等变化作相应调整和完善。
（二）在省、市公布的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规范内，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具体标准，并组织实施。也可以直接使用上级主管部门对同一行政处罚行为制定的裁量标准。
（三）在建立和推行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制度的同时，建立健全公开信息、说明理由等程序规定和执法投诉、案卷评查、教育培训、案例指导等配套制度。


四、公共服务事项

	序号
	服务事项
	主要工作内容
	承办机构
	联系电话

	1
	承担“三农”信息服务职责
	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发布农产品供求及农业灾害气象信息、病虫害预警及农业技术指导措施等
	办公室
	27618211

	2
	组织、承办各类农业展会
	组织全县农业主体参加各级优质农产品展销会包括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湖南农业博览会等各类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承办县农产品展销会
	市场信息股
	27617117

	3
	植物检疫
	农业植物及其产品的调运和产地的检疫、植物疫病检测
	植保站
	27698579

	4
	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活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站
	27672650

	5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
	农业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农环站
	27617133

	6
	受理农业投诉举报
	受理种子、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农药、农业转基因生物、农产品质量等方面违法行为投诉举报
	执法大队
	27628211

	7
	提供农业技术服务和培训
	组织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员、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等人员培训
	乡镇企业管理办公室
	27611816

	
	
	组织农村职业技能培训、农村职业技能鉴定、农村职业技能竞赛
	农技推广中心
	27627122

	8
	农业政策咨询服务
	受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关法律政策规定、农民负担、农村土地承包、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及相关新型经营主体等法律政策规定的咨询
	经管站
	27618702



